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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和立案审查规则的合理设定，一方面有利于互联网法

院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有利于界分

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的案件管辖职责，减少案件管辖的争议。同时，管辖范围和立案审查

规则的明确和统一，也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本文结合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的生动案例，对

互联网法院立案审查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对互联网法院管辖的重要案件

类型的审查要点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以求对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标准的明晰和完善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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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管辖制度是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地设计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具有重大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对法院自身来讲，管辖的确定可以使审判权得以落实，有效避免各法院

之间推诿或争抢案件管辖权的问题。其次，对于当事人来讲，明确的管辖权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

行使。原告可以事先预知自己可以向哪一家法院起诉，被告也可以判断受诉法院有无管辖权，从

而是否提出管辖权异议。最后，管辖权的合理设计和确定，也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一方

面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近年来陆续成立的知识产权法院、金

融法院等专门法院，通过对特定类型的案件管辖权的行使，确定统一、明确的裁判准则，在维护

司法统一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互联网法院成立的背景 

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越来越大。正如大数据之父

维克托·迈尔（Viktor Mayer）所预言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世界上许多现在单纯依靠人类判

断力的领域都会被计算机系统所改变甚至取代。”
〔1〕互联网已经成为 21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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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周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

社 2013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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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互联网基建设施不断完善，数字化

战略逐步落实，互联网服务持续渗透，网民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

为 8.02 亿，上半年新增网民 2968 万人，较 2017 年末增加 3.8%，互联网普及率达 57.7%。其中手

机网民规模达 7.88 亿，较 2017 年末增加 4.7%，网民手机上网比例继续攀升。
〔2〕与此同时，涉及

互联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在这一背景下，为推动实施互联网强国战略、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提升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互联网法院应

运而生。 

二、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审查所面临的挑战 

（一）互联网管辖规则的特殊性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北京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北

京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

纷等 11 种案件，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进一步明确。这次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的确定，

属于互联网+传统案由的方式，树立了限定特定条件的法律关系的新规则。  

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规则对传统的立案审查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网络的无边界性与传

统管辖权的地域性存在冲突。在互联网络中，不存在网络边界，人们不能像现实世界一样按

照时间和空间进行地点的确认。比如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

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但实务中确定网络服务器所在地点十分困难，

尤其是一些大型网站，服务器遍布全国甚至整个世界，而且传输过程中的信息会经过很多网

络服务器进行中转，最终在用户的电脑中显示，因此要想准确判断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

服务器、计算机终端存在较大困难。互联网法院不仅仅要审查地域管辖，还要审查是否存在

互联网法院管辖的事实上的情形，对立案法官确定立案管辖相关事实的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互联网法院立案法官要审查网络购物合同、网络服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完成方式。

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北京互联网法院集中

管辖北京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部分类型案件，这种管辖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能

有效解决当事人地理区域限制问题，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当事人主动选择或规避法院管辖

的风险，而当事人网上提交起诉材料对法官立案审查的限制客观上可能进一步加剧对管辖问

题的审查难度。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18-08/20/c_1123296882.htm，最

后访问时间：2019 年 2 月 24 日。 



学科前沿 经贸法律评论 

122 

（二）立案登记制的出台 

2015 年 5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施行，我国

开始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要求对民事、行政起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 7 日内决定

是否立案。此次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范围，属于互联网+传统案由的方式，进一步增加了立案

审查的难度。如互联网购物纠纷，需要立案法官判断购物平台是否属于电子商务平台。再比如互

联网服务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网络服务合同界

定为“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服务合同，这就需要立案法官进一步审查签订和履

行行为的完成方式。这些内容的审查包括其他起诉要件的审查都需要在 7 日内完成。 

（三）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异 

因网上立案的便捷性，立案申请材料存在数量多、不规范、随意性大等特点。北京互联网法

院于 2018 年 9 月 9 日成立后，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当事人撤回起诉申请 1351 件，占提交总

量的 10.6%。另外，还存在部分起诉材料缺乏证据材料，如北京某互联网公司诉北京某科技公司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不能判断案件是否属于涉互联网纠纷。有

的起诉材料属于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不明确，无法根据起诉材料判断纠纷法律关系，是否符合起

诉条件，如陈某起诉互联网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事实理由仅两行字，诉讼请求仅要求返还本金和

利息，无明确数额。 

（四）线上与线下交易相互交织 

北京互联网法院实行立案、审判等环节全程在线，但现实中有的矛盾纠纷是线上与线下交织，

多种法律关系并存，有的法律关系属于北京互联网法院管辖，有的不属于北京互联网法院管辖，

这类案件是否属于北京互联网法院管辖存在审查难题。如网约车纠纷，订单和付款都是通过线上

完成，但实际的运输服务是通过线下完成。如果起诉人起诉平台承担承运人责任，双方构成运输

合同纠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运输合同纠纷不属于北京互联网法院管辖；如果起

诉网约车平台信息中介服务行为，则构成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签订、履行均在线上，就属于北京

互联网法院管辖。但有的案件从起诉材料看很难判断当事人是依据何种法律关系起诉。 

三、北京互联网法院的管辖方式与管辖范围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

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

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等 11 类纠纷，确立了互联网法院采取集中管辖的方式。“集中管辖”在我

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确规定。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在法律法规层面，我国关于集中管辖的规定，

最早出现于 2002 年 3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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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3〕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2 年 2 月 25 日颁布的《关于涉外民商事案

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作出了集中安排和

调整，将以往分散由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集中由少数审判力量较强的中

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管辖。
〔4〕2015 年 1 月 7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从上

述民事案件集中管辖制度的产生背景看，集中管辖制度更倾向于是一种为适应当时面临的经济、

社会、环境快速而深刻的变化，法院基于提高审判效能考虑，从司法层面对某种类型化案件作出

的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对于集中管辖，有的人认为集中管辖就是一定区域内将某类案件集中由特

定一家或几家法院统一跨行政区划的一审管辖。
〔5〕有的人认为集中管辖是将同类案件纳入统一司

法审判整体中专门审理，以充分发挥司法整体效能的法院管辖的制度。
〔6〕如何界定集中管辖，仍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北京互联网法院的立案审查因所受理案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下面将结合不同类型案件

的特点予以探讨。 

（一）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 

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5.69 亿，相较 2017 年末增长 6.7%，占网民

总体比例达到 71.0%。手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5.57 亿，相较 2017 年末增长 10.2%，使用比例

达到 70.7%。2018 年上半年，我国网上零售交易额达到 40810 亿元，同比增长 30.1%，继续保持

稳健增长势头。
〔7〕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也呈增长态势。北京互联网法院 2018 年正式立案 3040 件案

件，其中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459 件，占比 15.1%。对这类纠纷，法官首先要审查购物合同是不是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的。因为是不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直接决定案件是

否是互联网法院管辖的范围，因此，在立案审查过程中，电子商务平台认定的问题是第一个要审

查的问题。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规定：“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形势的需要，依法及时公正地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切实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近日通过了《关

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深刻领会实施《规定》的重要意义，尽快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学习贯彻好这一司法

解释，现通知如下：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是因应‘入世’后面临的新形势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是优化案件管辖，

充分发挥审判效能所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规定：“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

（一）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二）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三）经济特区、计划单

列市中级人民法院；（四）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五）高级人民法院。上述中级人民法院的区域管辖范围由所在地的

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5〕 李雷、李保庆：《京津冀协同环境司法中的集中管辖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7 年第 11 期，第 90 页。 

〔6〕 赵卫民、郭继光：《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人民司法》2013 年第 17 期，第 105 页。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18-08/20/c_1123296882.htm，最

后访问时间：2019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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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商务平台认定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和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是指在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

供网络交易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平台。

电子商务平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发生于电子商务中；二是要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服务；三是

提供的是网络交易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四是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

动；五是系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运营的。常见的电商网站如京东、淘宝、苏宁易购、当当、亚马

逊等均属于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在微信、微博、论坛、博客等其他社交平台购买商家发布推广

的商品，对腾讯或第三方卖家提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规定，在其他非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是不属于北京

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的。 

另外，按照上述电子商务平台的界定，关于仅利用网站出卖自有商品，比如小米公司的小米

商城是否属于电子商务平台还需进一步探讨。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电子商

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

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由此可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

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系并列关系，可见电子商务平台与自建网站是有区

别的，自建网站销售并不属于电子商务平台。因此，类似于小米商城、华为商城之类的，笔者倾

向于认为其属于非电子商务平台。 

2. 电子商务合同相对方的认定 

实践中，有的平台不仅作为平台方为第三方卖家提供网络交易场所，平台自身也直接销售商

品，对实践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销售商品引发的纠纷是否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的范围，实

践中也有争议。笔者认为：第一，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销售商品时，合同也是通过电子商务

平台签订的，符合“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合同”的规定。第二，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互联网法院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看，仅通过电子合同形式订立或者履行的买卖合同，不涉及电

子商务平台的，暂不纳入管辖范围，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销售商品显然涉及电子商务平台。

第三，电子商务平台既作为平台经营者，也系交易一方，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37 条的规定，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其平台上开展自营业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

者开展的业务，不得误导消费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其标记为自营的业务依法承担商品销售

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因此，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销售商品也构成网络购物合同关

系，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 

但同时，笔者认为立案法官还需要根据证据材料判断合同相对方，原告通过平台购买自营商

品，如果提供的购物发票能够显示具体的商品销售者的，应该将实际销售者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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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告不能提供，直接以平台为被告的，可以先行立案受理。 

3. 特殊情形的处理 

第三方卖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向消费者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等问题或者销售行为存在欺诈

等，消费者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时，由于消费者与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第三方卖家之间形成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平台并非网络购物合同一方当事人，如果消费者不起诉第三方卖家，坚持以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为被告提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诉讼的，因双方不存在诉争的法律关系，笔者倾向于

认为属于《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第（3）项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形，对这类起诉，可以裁定不

予受理。 

（二）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1. 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 

作为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的产物，网约车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尤其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网约车行业发展迅猛。截至 2018 年 6 月，我国网约出租车用户规模达到

3.46 亿，较 2017 年末增加 5970 万，增长率为 20.8%；网约专车或快车用户规模达到 2.99 亿，增

长率为 26.5%，用户使用比例由 30.6%提升至 37.3%。
〔8〕与此同时，该类纠纷也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乘客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

要判断服务合同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服务合同的情形；其次，要审查原告的起诉内容，

如果乘客起诉网约车公司，根据《网络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网约车平台承担承

运人责任，双方构成运输合同纠纷，不属于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不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如

果乘客起诉网约车平台信息服务行为，如对司机的扣分、监管等需要进一步完善，则属于网络居

间性质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在实践中这也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根据不

同的案例进行总结研究。 

2. 履行方式上的差异 

在实务中，经常出现部分服务内容在互联网上履行、部分服务内容在互联网下履行的情况。

在此情形下，用户与服务平台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则有待讨

论。有观点认为，只要不符合互联网法院全程在线的特征，就应该由其他有管辖权法院受理。另

有观点认为，履行行为存在线上线下交织的情况，一概按照全程在线进行排除，不尽合理。笔者

认为，应结合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争议内容进行个案判断。用户与服务平台在互联网上签订合同，

如果服务平台有部分服务内容在线上履行，部分服务内容在线下履行，若双方存在争议的部分是

在互联网上履行的服务，则相关的纠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 2 条第（2）项规定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应当由北京互联网法院管辖；若争议内容

既有线上履行的内容，又有线下履行的内容，如果主要争议系线上部分，则由互联网法院一并审

                                                        
〔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18-08/20/c_1123296882.htm，最

后访问时间：2019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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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果主要争议系线下部分，则不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如一些二手手机和二手车交易平

台，既提供线上居间服务，又提供线下验机、验车服务，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如果当事人诉讼请

求主要为因商品质量问题要求平台退款或赔偿损失，争议主要为线上居间服务，笔者倾向于认为

此类纠纷应该由互联网法院管辖；如果当事人诉讼请求主要为要求返还线下验机、验车服务费，

因此争议主要为线下服务，则该类纠纷应该不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的范围。 

（三）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的大形势下，部分民商事主体资金链断裂，违约风险

逐步升高。尤其是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风险较高等形势下，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金融违

约风险激增。民间借贷和金融借款类纠纷持续上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

与适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对出借人的主体资质有明确的要求，即出借

人必须是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不包括 P2P 网络借贷纠纷。因此，对原告起诉平台公司的

借款合同纠纷，笔者认为，为准确判断案件是否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立案法官应该加大

对公司资质的审查力度，应释明原告举证证明公司为金融机构或小额贷款公司，如果原告方举

证不能，则互联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建议引导当事人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如果被告

在审理中提供证据证明案件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案件再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进行

移送。 

（四）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 

1.“首次发表”的认定 

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与传统作品的发表不同，实践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遵循，

也没有相应的主管部门或权威第三方进行登记或认定。从立案的角度看，对于某个作品，一方主

张自己享有互联网上作品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原告提出证据予以证明权属、发表时间、载体

等，同时附互联网初步检索材料和首次发表的承诺书，可以在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庭在审理中予以

查明。 

2. 与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的界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第 1 条的规定，

计算机软件民事案件属于知识产权法院专门管辖范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侵害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作为计算机软件民事案件不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 条第（4）项和第（5）项的规定，“在互联网上

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和“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

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由北京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根据上述规定，可能会出现部分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属于“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纠纷和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

纷”以及部分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属于“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

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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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门管辖与集中管辖的关系看，集中管辖不同于专门管辖。专门管辖通常是基于管辖案件

的专业性或特殊性设立，由《人民法院组织法》明文规定。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15 条第 1 款的规定，专门人民

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纠纷解决研究中心主办的“互联网法院案件审理问题研

讨会”中介绍，互联网法院不属于专门法院。相比集中管辖，专门管辖可能更为稳定和制度化，

在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何种管辖效力优先的情况下，考虑到知识产权法院已经对此类案

件形成较为成熟的审理模式和专业的审判团队，“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和“侵害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纠纷”作为计算机软件民事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可能更为妥当。  

（五）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从目前北京互联网法院收到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立案申请来看，很多是原告主张商品标

签信息不符合国家标准，比如因涉诉产品包装正面表明无糖，却未依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2011》规定标注糖的含量及百分比，以及碳水化合物含量超出标准的要求，不符合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规定等，依据《食品安全法》要求十倍赔偿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三倍赔偿的

案件。从起诉内容分析，这类纠纷多为职业打假人提起，同时多存在违约和侵权竞合的情形，原

告可以选择其一，既可以主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也可以主张产品责任纠纷，是否构成侵权，则

属于实体审理内容。 

（六）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的识别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规

定：“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被诉行政机关所在地基层

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并未明确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对

此，有观点认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作为基层人民法院，不符合审理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的

级别管辖条件，如果要放开互联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就应该修改或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有观点

认为，如果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互联网法院可以审理该类案件。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 条第（9）项的规定，互联网法院可以管

辖“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并未限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从这个角度讲，应该包

括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但根据《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 2 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一般由侵权行为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市

（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应当

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本区域其他试点地区人民检察院管辖。……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认为

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应当报请其上一级人民检察

院批准”。因此，对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仍有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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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七）不同法律关系的影响 

实务中经常出现原告起诉多名被告，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其中部分法律关系属于互联网法院

管辖，另外部分法律关系不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情形，互联网法院对于此案件是否应予受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可知，民事诉讼允许一个起诉中存在

多个法律关系。如果起诉多名被告，应首先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和诉讼请求来确定被告是否

适格，例如存在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若不属于作为唯一管辖连接点的被告系不适格被

告情形外，部分法律关系属于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的，全案应该予以受理，对于不属于互联网法

院管辖的法律关系由审判庭作出处理。此外，在案件符合互联网法院受理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

以就多名被告的问题向原告进行诉讼指导，但整案不能因此裁定不予受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

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

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等 11 类纠纷，该规定确立了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也指出了互联网

法院对网络空间进行法治治理的范围，对互联网法院的良好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

讲，对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自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案件管辖范

围随着一个个生动真实的案件逐渐丰富和明晰，包括案件管辖在内的立案审查规则也在逐渐摸索

和完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论互联网技术如何进步，互联网纠纷如何演化，都应保持开放的态

度，加强调查研究，总结提炼规则，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与提升中国在互联

网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重要作用。 

 

Reflections on the Jurisdiction and Case Filing Review  
Mechanism of Beijing Internet Court 

YANG Yan  ZHANG Peisen 
 

Abstract: The reasonable rulemaking for the jurisdiction and filing review of the Internet 

court is beneficial in that not only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court in cyberspace governance is 

strengthened, gaining greater say and influence for China in this regard, it is also conducive for th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jurisdiction of Internet and ordinary courts, thereby reducing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of the c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clarity and unification for the jurisdiction 

and the case filing reviewing rules also facilitate the exercise of rights for disputing parties. B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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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ses of the Internet cour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valuat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it. It also discusses in details the main points of jurisdictional review for 

important cases for Internet courts, for the clar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jurisdictional 

standards. 

Keywords: Internet Court;  Types of Jurisdiction;  Scope of Jurisdiction;  Case Fil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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